承诺函

拟设立主体名称(需标明“私募基金”、“私募基金管理”、“创业投资”字样): 

经营范围（需标明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”或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”等体现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特点的字样) 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上述经营活动）的市场主体，全体投资人及各自投资比例为（设立分支机构不用填写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拟设立企业实际控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拟任高管（注明职务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拟注册地（仅填写到区县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全体投资人郑重承诺:所设市场主体需要开展金融业务活动的，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申请许可、批准、登记或备案；在取得金融监管部门许可、批准、登记或备案之前，不从事或变相从事任何金融业务活动。所设市场主体不从事或变相从事任何非法金融业务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以各种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等。如果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一切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（全体投资人盖章或签名）（分支机构由总部盖章）

 年   月   日
注：1.本承诺函方框内为北京证监局填写、盖章内容，公司不需填写。

本承诺函提交一式两份，北京证监局盖章后，一份留存北京证监局，一份交当地市场
监管局。

公司尽量将承诺函打印在一页内，如超出一页，需正反面打印。
本承诺函后附承诺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（如为法人，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）。

特别注意：此承诺函仅针对于以上盖章或签名股东，若拟设市场主体在当地市场监管

局注册或在基金业协会登记时发生股东变化，则该承诺函视为无效。

在承诺人遵守本承诺书的前提下，对拟设立市场主体的名称中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样、经营范围中使用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字样无异议。上述意见仅适用于北京市，自签章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:北京证监局2024(    )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